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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用与物权归属


———论物权法中的从附原则

常鹏翱

　　内容提要：在不同的物合成一物时，只要不悖于交易观念，与其余部分紧密而持续结合

的部分为合成物的成分，为了维持物的整体效用最大化，合成物所有权被重新界定，要么是

主物所有权扩及物的整体，要么由原所有人共有。这一在物的效用经济功能引导下确定权

属的强制性规范，将合成物塑造为整体特定的客体，配合了特定原则和公示原则，在物权法

中具有普适性，被称为从附原则。如果成分与主物或其他成分在合成前归不同人所有，从附

原则将对成分原所有人不利，为达致利益平衡，法律效果受限的不当得利就成为关联规范。

在成分因正当事由从物的整体中分离，从附原则即被突破，成分独立负载所有权，但会受制

于主物与从物的一体处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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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作为《物权法》第１条确立的根本宗旨，明确物的归属和发挥物的效用为物权规范提供

了基本方向指针。尽管二者各有独立意义，前者便于定纷止争，后者有助物尽其用，〔１〕但功

能联系相当紧密，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只有权属明确，方可确保物的效用最大化，〔２〕这也

为我国民法学所认可。〔３〕 正因为物权归属有如此重要的地位，物法法定、特定、公示等基本

原则均以明确权属为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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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两个宗旨的关系并非总是如此，它们的地位在不少场合也换了个位置，发挥物

的效用反倒是明确物的归属的前提，最典型者如动产与不动产的附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９－１３条），它着眼于合

成物的不可分状态，以保持物的整体功用为出发点，重新配置所有权，〔４〕与其类似的还有动

产与动产的附合、混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６２条），〔５〕以及尚未脱离原物的天然孳息（《物权法》第１１６条第１款）〔６〕等等。这些

确定物权归属的具体规范采取了经济挂帅的思路，在物权法中自成一派，从附原则是对它们

的高度概括，表明在合成物不可分的前提下，成分不能单独成为物权客体，而是以必要的方

式与地位与价值更重要的主物〔７〕共享物权命运，其思想根基是法律秩序应注重多个物之间

确定的、紧密的、有重要经济意义的关联性。〔８〕

尽管从附原则源自瑞士民法学理的总结，但以上的简要勾勒已表明它在我国大陆不乏

共鸣，而且，下文还将表明德国与我国台湾地区同样如此，这就为其理论探讨增添了更多的

现实价值和普适意义。基于这种认识，本文将沿循瑞士法的认识脉络，辅以德国法与我国台

湾地区法律的素材，结合我国大陆的学理和实务，提出并论证从附原则，主要是从具体中抽

取共性，切实将从附原则坐实为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以期发挥它对具体制度设计以及具体问

题解决的指引作用，这对我国大陆地区尤其重要，因为既有法律对此缺乏总体把握，附合、混

合、天然孳息等具体制度也仅有名词而无细致架构，亟需填补充实。

还需说明的是，从附原则旨在维系物的整体功效，是在经济功能引导下确立的基本规

范，故它不仅指向可界分出主物的合成物，如吸附动产的不动产，还包括无法界分主物，所涉

及者皆为成分的情形，如价值相当的动产与动产的附合。〔９〕 这两种情形的区别在于前者导

致主物权属扩及成分，后者则形成共有，但它们保持物的整体效用的宗旨并无不同，为论述

简便起见，本文以前一情形为一般，所论适用于后一情形，但在当为之处指明针对后一情形

的特别规范。

二　成分的界定及生成

（一）成分的界定

成分是从附原则的核心要素，要明晰该原则的意义，应先厘定成分的基本内涵。需要指

出的是，瑞士法中的成分与德国、我国台湾地区法中的重要成分相当，它们均与负载合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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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和价值的主物关系密切，为简便起见，本文统称成分。此外，无论在言辞表达还是

在实例展示，成分通常与主物有物理关联，如与建筑物墙壁粘合的瓷砖，但它终究是法律术

语，只能放在规范关系架构中予以意义辨识，而不能求助自然科学或哲学上的认识。〔１０〕 对

法律术语的认识，除了顾及字面表述，更重要的是从功能中寻求其顺时势而变的弹性标准，

以便兼容教义和实践的需求。以此为标杆，成分不单是嵌入合成物的物理构成要素，鉴于从

附原则通过保持物的整体形态来最大化其经济效用的功能，还应在成分的内涵中融入经济

和交易的考量，准此而言，作为法律术语的成分实属经由功能引导来确定其内涵的概念。〔１１〕

既然从附原则旨在保持物的整体性，那么，成分和主物的原态均是物，在有体物的前提

下，它们只能是不动产或动产（《物权法》第 ２条第 ２款），而不指向无体的财产权，故而，诸
如债权证书这样的证书与权利的结合就溢出了从附原则的规制范围。

在满足有体物的基本标准后，成分与主物的紧密关联随之而来，单就字面意义的通常理

解而言，凡物理形态紧密结合者均有成分，尚未与原物分离的天然孳息即为原物的成分

（《瑞士民法典》第６４３条第３款），其物理形态包括有机物和无机物，前者如源自植物自然
特性的果实，后者如依靠相应使用方法获取的土地沙石（《德国民法典》第 ９９条第 １款；“台
湾民法典”第６９条第１款）。〔１２〕 与天然孳息的地位相当，尚未与不动产分离的出产物也是
成分（《德国民法典》第９４条第１款；“台湾民法典”第 ６６条第 ２款），土地中的植物果实等
有机物如此，沙石矿物等无机物亦不例外，唯一的差别在于，成为天然孳息的无机物需依物

的用法来收取，而作为不动产出产物的无机物无此要求。〔１３〕 这一差别在无机物与原物分离

时才有意义，而本文指向物的未分离状态，故该差别于此可忽略不计，原物与天然孳息在规

范上可涵盖不动产与其出产物。应附带提及的是，尽管法定孳息与天然孳息并列，但前者不

在从附原则的适用范围，因为与其相对的原物包括权利，法定孳息也不以有体物有限，常态

主要是请求报酬的权利，〔１４〕与有体物的基准不合，在此意义上，学理笼统地将原物与孳息作

为物的类别之一，并不确切。

原物与天然孳息的关系反映了紧密结合所蕴含的未分离的物理特质，但天然孳息仅是

世间万物的一小部分，适用于它的这种特质不占主导地位，主导者是不损坏即不能分离

（《德国民法典》第９３条；《瑞士民法典》第 ６４２条第 ２款），粘合在建筑物上的瓷砖、刷在书
桌上的油漆即为适例，至于分离造成的损坏针对主物还是成分均无不可。反面言之，即便物

理紧密结合，但分离没有损害的并非成分，如批量生产的发动机在通常观念中是机动车的成

分，但其可轻易无损坏地拆卸，并能安装到其他同型车辆上，在法律上不是成分，法律术语超

越常识的特性在此显现无遗。

不损坏即不能分离的判断着眼于物理状态，仅此还不足够，因为从附原则注重物的经济

效用，成分需反映这一功能，于是，即便分离没有损坏，但会改变性质的也为成分（《德国民

法典》第９３条；《瑞士民法典》第６４２条第２款）。比如，专为某赛车特制的发动机可轻易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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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坏地拆卸，但无法用于其他机动车，它因此丧失经济上的可使用性，即为该赛车的成

分；〔１５〕又如，固定于建筑物内的机器根据建筑物的构造而特制，或建筑物专为放置机器而建

造，二者一旦分离就会丧失使用目的，则机器为建筑物的成分。〔１６〕 这一判断甚至不要求成

分与主物有物理紧密关联，只要它们的经济价值有功能结合关系即可，故在理解为建造建筑

物而加入的物是该建筑物的成分（《德国民法典》第 ９４条第 ２款）时，其范围不仅包括墙上

的瓷砖，还包括楼顶的瓦片以及放在其中作为该建筑物建造目的的机器。〔１７〕 概括而言，这

是不同于物理结合的经济结合，以成分脱离主物会丧失或降低原经济功用为标准，这对主物

显然用于特定目的情形尤有意义，只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功能上对主物的目的有必要作用，即

为成分，无论它们是否有物理紧密结合。〔１８〕 经济效用的功能指向还可再扩展，即便分离无

损坏也不改变性质，但因此支出的费用与所得相比过大，在经济上就得不偿失，此时也有成

分，这主要适用于附合和混合（《德国民法典》第９４８条；《瑞士民法典》第７２７条第 １款；“台

湾民法典”第８１２条第１款、第８１３条）。

至此可知，紧密结合的标准分化为物理结合和经济结合，〔１９〕它们分别针对不同对象而

设，符合其一者将面对持续结合的标准，即虽然紧密结合，但不持续者也不是成分，如在建筑

期间搭建的简易工房、在展览期间栽种的景观花草，均非土地的成分。判断持续性的重要衡

量是当事人的主观意思，如出于临时目的而紧密结合的并非成分，而是所谓的虚假成分

（《德国民法典》第９５条），〔２０〕但单凭该衡量似过于依赖当事人而存在随意之嫌，通过加入

对物的种类（如小屋、货亭、工棚）及其与主物（如土地）结合程度的客观判断（《瑞士民法

典》第６７７－６７８条）予以修正会更理想。持续结合确定后，成分与主物临时分离，如特制的

发动机被取出维修，仍不失其成分的定位。〔２１〕 当然，以自然规律为根本的天然孳息，如园中

野生花草，与当事人意思无关，不受该基准的约束。

跨越上述三道基准还未到达终点线，最后的冲刺是观念的支持，其标准通常为地方习惯

（《瑞士民法典》第６４２条第 ２款），要根据特定地域内的文化、经济、习俗和人情来综合判

断。〔２２〕 此外，还要注重通常观念，比如，已完工的商品房扎根于土地中，二者的物理形态和

经济功能均持续紧密结合，但房屋有其独立形态和功能，不是土地的成分，二者可分别负载

权利，当然，适用于它们的一体处分规范（《物权法》第 １４６条、第 １４７条、第 １８２条）与从附
原则的功能相当；又如，作为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客体的专有部分与共有部分以及其他专有部

分结合紧密，但不妨碍其在经济功能和法律地位上的独立性（《物权法》第 ７１条）。再如，尽

管竞买的房屋上有广告牌，但拍卖手续、文书以及房屋产权证均未显示有关广告牌的归属事

项，房屋与座落于其上的广告牌在法律上和功能上应是分别独立存在的物体，二者没有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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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２３〕

概括而言，成分通常需符合渐次递进的四个基准：（１）物的品性，即有体物；（２）紧密结
合，可为物理结合，即不损坏就不能分离，也可为经济结合，即分离影响经济功用或成本过

高；（３）持续结合，即紧密结合不出于临时目的；（４）观念结合，即无以下的习惯或观念：持续
的紧密结合不影响结合者的独立存在。作为例外，在符合物的品性的基础上，天然孳息只要

未与原物分离即为成分。

（二）成分的生成

符合上述标准者即为成分，其具体成因不一而足，以植物为例，既可能产自自然规律，如

野生树木，也可能出于人力，如种植果树，这种差异能否影响它们的规范配置，即是否前者对

应自然事实规范，后者对应行为规范？〔２４〕 鉴于法律对天然孳息的甄别不注重成因，依自然

属性产生的物均为天然孳息，〔２５〕故而，只要是植物果实，无论野生还是种植，均不失此定位。

再进一步，天然孳息与原物未分离即为成分，至于未分离源于自然属性抑或人力保持，在法

律上没有区分价值，这是基于客观状态的构成判断，仍为自然事实。这一结论可辐射所有的

成分，即法律着眼于紧密结合的客观状态，至于为此结合的主体有无权利、有无引致物权变

动的目的，均不重要。〔２６〕 由此看附合和混合作为自然事实的学理归类，即不足为奇，因为它

们的构成重在物不可分的状态，原因和方式不在考虑范围，〔２７〕无非是成分具体化的规范表

现而已。

不过，当事人的临时目的否定了持续结合，该主观因素使虚假成分的生成不再是自然事

实，而属于行为。再具体地看，临时目的的内涵是物的紧密结合并不持久，至于虚假成分承

载何种权利，并非目的指向，既然它与权利义务关系无关，就不是引致权利义务关系得丧变

更的专属于意思表示的效果意思，虚假成分的生成因此不受法律行为规范的调整。而且，无

需表示的临时目的被归为“人看不见的意思标准”，〔２８〕因此不是准法律行为，因为后者是表

示行为，行为人在表示时知其行为有某种法律意义，即有表示意思。〔２９〕 经历上述的双重否

定后，虚假成分的生成只宜被归为事实行为，这意味着，当事人无需完全行为能力，意思表示

瑕疵规范基本与它绝缘，代理规范也无法适用。不过，与加工等其他无需意思要素的事实行

为不同，临时目的对虚假成分的生成起着决定作用，在构成要件中地位独立，主张虚假成分

生成者需证明其客观存在。

三　权属与利益的平衡

（一）物权的归属

作为物的组成部分，成分原态是有体物，特别是在与主物的物理结合相当松散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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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其特定性十足，依据特定原则，它不妨为物权客体（《物权法》第 ２条第 ３款），理应独自

进入与主物权属不同的交易轨道。如果该推论成真，物的整体效用就无法保全，正是为了消

除特定原则的这一副作用，从附原则才冒头强制性地将物的整体视为单一所有权的客体，以

保全物的整体效用，还将其所有权配置给主物所有人（《瑞士民法典》第 ６４２条第 １款），如

未与原物分离的天然孳息属于原物所有人、附合于不动产的动产属于不动产所有人，由此突

显了从附原则对特定原则的限制。从附原则既为强制法，自然不允许当事人约定排除，其例

外和突破均交由法律予以明文。〔３０〕 受制于该规范属性，法官对物权归属同样无自由裁量余

地。至于当事人在所有权配置后再约定改变权属，是处分自由和意思自治的正当表现，自无

不可。

之所以将从附原则作为强制法，是因为如果任由当事人事先排除或授权法官自由裁量，

会打破主物主导物的整体权属的交易观念和社会现实，以动产与不动产的附合为例，一旦任

由当事人约定所有权归属，作为附合产物的不动产将有三种权属选项，不动产所有人所有、

动产所有人所有或两方共有，只要登记簿不能及时反映这些分化信息，就无法充任物权归属

的根据，代表不特定社会公众的第三人势必付出极大的探查代价，既有的公示机制、信赖体

系和交易秩序将风雨飘摇。

成分的生成适用自然事实规范，在成分原态的原主与主物所有人不一致的情形，后者取

得物的整体所有权是非依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其间没有继受他人权利，属于原始取得，成

分原态的所有权因此终局确定地消灭。与此对应，成分原态的原主或主物所有人原则上均

不能向对方主张恢复原状的请求权。〔３１〕 而且，即便之后成分脱离主物成独立物，除非法律

另有规定，仍归主物所有人所有，如附合的动产独立后，原所有人仍无恢复原状的请

求权。〔３２〕

作为确定物权归属的基础规范，从附原则不只适于所有权，对他物权同样有用，如在特

定条件下，担保物权的效力及于标的物的天然孳息或附合物、混合物（《物权法》第 １９７条、

第２１３条）。而且，其指向的物所受限制也较少，如盗赃物在适用善意取得规范上颇受限制

（《德国民法典》第９３５条），但它与他物附合变成成分的，原有特性即为主物所吸收，物的整

体不再是盗赃物，反之若成为主物，则盗赃物属性遍及物的整体。〔３３〕 不仅如此，除了擅将他

人动产定着于自己不动产的附合等非交易领域，该原则还适用于交易领域，如承揽人基于合

同装修他人房屋，作为房屋成分的装潢归房屋所有权人。此外，从附原则还辐射到与物权归

属紧密关联的其他法律领域，比如，在婚姻法中，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天然孳息

归个人所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 ５

条）；又如，在强制执行法中，附合于不动产的动产不是适用动产执行程序的执行标的。〔３４〕

不过，从附原则在物权法中也有不及之处，比如，占有的对象不以单一特定物为限，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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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成分，租赁套房中的一间居住即为适例；又如，不动产役权在需役地的一部分上设定，在需

役地分割后，与役权无关的部分经登记不再负担役权（“台湾民法典”第 ８５７条），〔３５〕由此可

将需役地的成分定位成不动产地役权的载体。这些例外的共性是成分能满足制度目的，循

此道理，成分可为债权行为的标的物，如房屋所有人把还未拆除的房屋的钢筋卖给他人，属

于将来物买卖；这也给其他法律领域提供了示范，法院在强制执行中可查封已成熟但未分离

的天然孳息，并予以拍卖或变卖，这实际将作为不动产成分的天然孳息视同将来成为动产的

执行标的，进而适用动产执行程序。〔３６〕 此外，从附原则还不影响成分所涉及的知识产权，如

特制发动机的专利权不因其为成分而消灭。

在无法界分出主物的情形，适用从附原则导致按份共有，动产附合与混合最为典型，其

份额依据各动产在附合或混合时的价值而定（《德国民法典》第 ９４７条第 １款；《瑞士民法

典》第７２７条第１款；“台湾民法典”第８１２条第１款）。不过，共有规范的适用受制于从附原

则的功能，即为了维持物的整体经济效用，除非共有人约定实物分割，否则不得任意请求为

此分割，法院也不得如此裁判，份额的继受人也要受此限制；〔３７〕当然，这无碍共有人任意请

求通过共有物的变价来分割其价值，以终止共有。〔３８〕 鉴于份额源自成分原态的原所有权，

尽管其二者实态不同，但不妨理解为这只是权利形态的形式转化，而非所有权从无到有、份

额从无到有的实然质变，它们在经济上和法律上完全等值，成分原态负载的担保物权等其他

权利由此移存于份额之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６２条）。

（二）利益的平衡

在一物成为他人之物的成分，因而基于从附原则丧失所有权的情形，以物的客观价值为

观察标准，主物所有权的扩张提升其经济价值，成分原态的原所有人则受损失，若该过程无

约定或法定的正当基础，会导致双方利益失衡，修正之道是主物所有人赔偿成分原态的原

主，此即与从附原则衔接的利益平衡规范。〔３９〕 以附合和混合为例，沿循以份额来维持所有

权价值的思路，由成分原态的原主获取的赔偿仍是原所有权价值的延续，该赔偿请求权也称

为权利持续请求权，其规范支持是不当得利，即在符合不当得利构成要件的基础上，主物所

有人返还与成分原态价值相当的利益，为了与从附原则的意旨对应，利益返还的实态只能是

金钱赔偿（《德国民法典》第９５１条第１款）。〔４０〕 顺此脉络来看，尽管我国缺乏具体细致的添

附制度，但附合或混合仍可适用不当得利规范（《民法通则》第９２条），但应缩限解释返还不

当利益，将返还原物及其孳息的规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１３１条）排除在外。

不过，成分原态的原主终归降至债权人，对该利益地位弱化的最佳补救还是给予物权保

障，不妨以物的整体因从附原则而增加的价值来担保赔偿请求权，该担保权利为优于意定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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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物权和债权的法定担保物权。〔４１〕 若采这一思路，就应类推适用法定抵押权规范（《合同

法》第２８６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和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装修装饰工程款是否享有合同法第 ２８６条规定的优先受偿权的函复》），即无论有无

合同关系，因从附原则而丧失所有权的原主，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６个月内就物的增值部分

享有优先受偿权。

成分原态的原主地位下降问题在担保物权领域倒不存在，因为基于物上代位规范，以成

分原态为标的的担保物权能继续存于其代位物，即主物所有人支付的偿金（《物权法》第 １７４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６２条）；与此机

理相同但路径有异的思路则以赔偿金请求权为担保标的，由此生成法定债权质权。〔４２〕 前说

符合法条文义，但欠缺明显，因为成分原态所有权的丧失使其上的抵押权无所依托，转化而

来的赔偿请求权只宜成为质权客体，换言之，在该请求权实现前，抵押权因缺乏适格的标的

财产而难以存续，此时应转换为顺位利益与原抵押权等同的债权质权。作为一般债权的赔

偿请求权可被归为应收账款（《物权法》第２２３条第６项），〔４３〕但法定债权质权溢出了现有规

范（《物权法》第２２８条），在法定原则（《物权法》第５条）的限制下，该质权需要法律补充。

赔偿请求权既然须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就应排除成分原态的原主因合同丧失所有权

的情形，如装修房屋的承揽人通过获取合同利益弥补其装潢损失，也排除了主物所有人没有

得利的情形，如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装修出租屋，装修利益因租赁期间届满不复存在，出租

人无需补偿装修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１２条）。〔４４〕 此外，对于满足不当得利构成的强迫得利，如承租人未经出

租人同意装修出租屋，在客观上提升了出租屋的价值，但能否必然产生赔偿请求权不无疑

问，因为装修是否符合出租人利益要据其需求、审美等主观状况而定，而且，对此违背出租人

意思、干涉其权利的利益得丧过程也无保护必要，故而，出租人不仅无需赔偿，还可排除妨

害。不过，出租人一旦认可该利益，就要以其所得的剩余经济收益为限来补偿。〔４５〕 对此情

形，我国司法操作不考虑出租人是否认可该利益，直接否定承租人的赔偿请求权（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１３条），从而

排除不当得利请求权的适用可能。〔４６〕 再者，该赔偿请求权不考虑给付关系，是侵权型不当

得利请求权，在适用顺序上次于给付型不当得利请求权，以此体现合同相对性，〔４７〕遵循此

理，《合同法》第５８条的适用顺序应优于《民法通则》第９２条。

作为从附原则利益平衡机制的不当得利请求权具有独立性，可与无因管理、侵权行为等

其他请求权竞合，原因无它，主要是制度功能、构成要件或法律效果的不同使它们从不同角

度来调整同一现象，应允许当事人视情况来定其适用。〔４８〕 据此，若出租人违约导致租赁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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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解除，其自应依违约责任赔偿剩余租期内出租屋的装修残值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１１条第 １项），但不妨碍
承租人主张不当得利请求权；同理，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装修出租屋而租赁合同无效，出租

人不同意利用装修物的，由双方按照导致合同无效的过错分担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９条第 ２款后半句），表现
了缔约过失责任和过失相抵，也不影响不当得利请求权的适用。〔４９〕

四　成分分离及其规制

（一）成分的分离

成分一旦与主物分离，无论原因如何，均使从附原则失去适用空间，脱离主物的成分恢

复其原性，可独立负载物权。不过，探讨分离原因有法律意义，因为不当分离者承担损害赔

偿等法律后果，这仍以从附原则为基点，而正当分离意味着物的整体效用不再是首位要素，

从附原则由此被突破。

在民法意思自治的基本底色上，只要不触及诚实信用或公序良俗的底线，权利人自可据

其预期来自由处分物权，如此一来，主物所有人分离成分，无非是行使所有权对物的事实处

分，无论是自为分离，还是授权成分原态的原主分离，均无不可。至于成分原态的原主放弃

对主物所有人的赔偿请求权，主物所有人自行恢复原状的交易，仍在诚实信用原则的覆盖范

围，〔５０〕成分在此基础上分离，其原主不得再主张赔偿请求权。

在自治之外的是法定的分离请求权，这在强迫得利的情形有突出表现。成分原态的原

主未经主物所有人同意生成成分，如材料所有人未经建筑物所有人同意而将材料附合于建

筑物，成分若对主物所有人确无利益，法律仍强制主物所有人保持物的整体所有权并承担赔

偿义务，就有悖常理，化解之道是主物所有人行使排除妨害请求权，由成分原态的原主自负

费用进行分离，且后者无赔偿请求权。〔５１〕 基于此，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装修出租屋，出租

人无需偿还装修费用，还有权请求恢复原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１３条）。当然，成分原态的原主也可主动行使分
离请求权，如未经出租人同意而在浴室安装热水器的承租人可取走热水器，并自负费用将浴

室恢复原状，如此则利益不复存在，承租人也无赔偿请求权；与此同理，若出租人不愿意支付

偿金，承租人也可取走热水器（《德国民法典》第９５１条第２款）。〔５２〕 与强迫得利相对的自愿
得利同样也有分离请求权，若主物所有人明知成分原态非其所有仍生成成分，如建筑物所有

人取邻居建材附合于建筑物，在无不合理损害的前提下，成分原态的原所有人可请求分离

（《瑞士民法典》第６７１条第２款）。在判断损害合理与否时，主要衡量分离对成分原态的原
主带来的利益以及给主物所有人带来的损害，其客观因素是主物的价值、成分原态的属性与

价值等，主观因素是主物所有人恶意与否，如自始为恶意，就表明分离的损害合理。〔５３〕 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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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离请求权均为债权请求权，〔５４〕无对抗第三人的效力，物的所有权移转的，成分原态的原

主对受让人即不能主张该权利。

与主物分离的成分是独立物，其所有权原则上归主物所有人，如天然孳息由原物所有人

取得（《物权法》第１１６条第１款第１句前半句；《合同法》第１０３条、第３７７条），这仍是由从

附原则导出的结果。但例外亦不乏见，比如，用益物权人可取得天然孳息，以保护为天然孳

息付出劳力和费用者，体现了劳动原则（《物权法》第１１６条第１款第１句后半句）；〔５５〕又如，

基于当事人的约定，天然孳息可归他人所有（《物权法》第 １１６条第 １款第 ２句），这表现了

意思自治；再如，占有标的物的出卖人或买受人（《合同法》第１６３条）取得天然孳息，意在表

彰原物占有人的照料；〔５６〕还如，非因邻地权利人的行为致使果实落于非公用邻地的，由邻地

权利人取得果实所有权（“台湾民法典”第７９８条），则以邻里和睦为准则。〔５７〕

物的整体负载担保物权的，与主物分离的成分是否仍受制于该物权，需依据物权的具体

形态，综合平衡所有权人、债权人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而定。具体说来，在负载抵押

权的情形，若成分在抵押物被法院扣押或查封前正当分离，成分由相关权利人无负担地取

得，抵押权不及于成分；若不当分离，成分仍不失为抵押标的，一旦抵押权人占有作为动产的

成分，抵押权变性为动产质权（“台湾民法典”第８６２条之１）。〔５８〕 若成分在法院扣押或查封

抵押物后分离，成分为天然孳息的，只有抵押权人对此有收取权的，才为抵押权效力所及

（《物权法》第１９７条），否则，如原物在抵押权设定前已出租，则租赁权优于抵押权（《物权

法》第１９０条第１句），天然孳息应归承租人，不在抵押权的效力范围；其他成分仍在抵押权

效力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 ２２

条）。在负载质权的情形，成分为天然孳息的，为质权的效力所及，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物权法》第２１３条），其他成分均受制于质权。在负载留置权的情形，留置财产的天然孳

息在留置权效力范围（《物权法》第 ２３５条），其他成分同样如此。当然，质权和留置权以债

权人占有标的物为必要，若债权人丧失对成分的占有，即无从再主张优先受偿。

（二）从物随主物

成分与主物分离后成为独立的两物，若它们的经济效用不再有关联，如摘自果树的果

实、自房屋脱落的瓷砖，除了受制于抵押权效力等法定情形，无需继续共享法律命运，成分可

与主物分处不同的交易机制；反之，若它们的经济功用联系密切，如手表与表带、帆船与船

帆，还任由两者分处不同的交易轨道，就与发挥物的效用的立法宗旨不合，职是之故，若两者

分别为主物与从物，只要无相反约定，从物即应随主物而转让（《物权法》第 １１５条），并为主

物上的担保物权效力所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６３条第１句、第９１条第１句）。显然，一旦脱离主物的成分成为从物，尽管它有法

律上的独立性，可单独负载所有权，但这种独立性并不彻底，只要无相反约定，其法律处分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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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共享主物的法律命运，着眼于如此的一体处分，可以说体现于添附中的从附原则〔５９〕在此

重生，即有疑问时推定从物跟随主物的法律命运。〔６０〕

如何界定从物，我国法律未给出明确答案。以瑞士经验来看，从物需符合以下要素：

（１）与主物通常以结合、调适等方式有空间联系，但这种联系异于成分与主物之间的紧密关

联，因为它不要求从物一定位于主物之上或之中，如放置于餐厅外的桌椅，关键是能发挥公

示作用，使第三人了解这种联系；（２）持续地服务于主物的经营、使用或保管，仅暂时服务的

不是从物，如房客装置的窗帘，仅服务于主物所有人个人目的的也非从物，如住宅中的家具，

只有持续用于主物的客观经济目的或行业功能的才为从物，如宾馆或餐厅的家具；（３）有地

方习惯的支持，否则，所有权人应有相应的明示或推定的意思（《瑞士民法典》第 ６４４条第 ２

款）。〔６１〕 我国学理基本认可这种经验，〔６２〕可供司法和立法参考。一旦与主物脱离的成分具

备上述要素，即可定为从物，即便之后它与主物暂时分离，也不影响该定性（《瑞士民法典》

第６４４条第３款）。而且，由成分而来的从物通常为动产，但也不妨有不动产的形态，如工厂

厂房的部分经改造后，成为构造和功能均独立的仓库，它持续服务于工厂的生产经营，即为

工厂厂房的从物。〔６３〕

在排除相反约定的例外后，从物随主物一体处分的规范适用范围相当宽泛，涵括就主物

应产生法律效力的法律行为，如合同解除（《合同法》第 １６４条），以及公权行为，如查封（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 ２２条），但不包括涉

及主物的事实行为，如留置权的取得。〔６４〕 在法律行为领域，买卖或质押合同标的物包括作

为从物的动产，受制于公示原则，相对人应通过交付取得从物的物权，但从物随主物一体处

分的规范突破了公示要求，如在餐厅房屋所有权移转登记完成时，受让人取得作为从物的家

具所有权，至于其是否占有家具则在所不问；从物质权同样因主物质权设立而产生，质权人

对从物的占有在此无决定意义。〔６５〕 这一路径不仅突破了公示原则，还可能会顺带突破特定

原则，即主物和从物共同负担一个他物权，如主物抵押权的效力及于从物，宜理解为只有一

个抵押权，从物抵押登记与否不受影响，主物灭失也导致从物不再受制于抵押权的效力。〔６６〕

与之不同的思路将从物随主物一体处分的规范限定在特定原则与公示原则的基础之

上，即主物与从物负载是两个不同的权属，一体处分只为保持它们既有的经济功效，并不改

其权属的不同，它们应遵循不同的公示规范。据此，动产质权的效力固然及于质物的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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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前提是从物交由质权人占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９１条第２句）。对从物随主物转让、抵押权效力及于抵押物从物的理解同样如

此，即从物为不动产的，需登记（《物权法》第 １４条、第 １８７条）；从物为动产的，在所有权移

转，需交付（《物权法》第２３条），在抵押权设立，无需登记，但不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物权

法》第１８８条）。从保持物权基本规范的稳定性和体系性，以及减少交易者不测风险的角度

来看，后一思路无疑更可取。

不过，若能扩大不动产登记的效能，赋予不动产的从物有记载于登记簿的登记能力

（《瑞士民法典》第８０５条第２款、９４６条第２款），那么，无论是所有权移转还是抵押权设立，

只要就主物办理登记，效力一次性地及于从物，既考虑了特定原则和公示原则的交易基础地

位及其对交易安全的照顾，又兼顾了从物随主物一体处分的便捷之利，不妨在制定我国不动

产登记法时予以体现。

当然，为确保第三人利益不受损害，主物与从物应归同一人所有才能被一体处分（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６３条第 ２句）。〔６７〕 但这

并不妨碍其他相关规范的适用，比如，主物所有人经从物所有人同意而一体处分，有意思自

治的正当性支持，自无受限的必要；〔６８〕又如，主物所有人未经从物所有人同意而承诺一体处

分，是其自我约束的表现，不会实际损害从物所有人的利益，在一体处分未实际发生时，主物

所有人对相对人承担违约损害赔偿等责任；再如，主物所有人未经从物所有人同意而实施一

体处分，在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时（《物权法》第１０６－１０７条），相对人仍能取得从物的物权。

五　结　语

从附原则从维系物的效用最大化入手，重新确定合成物的整体权属，要么归于主物所有

权，要么由原所有人共有。与此不同的另一路径也保持了物的整体性，但权属应根据当事人

善意与否、请求内容或物的价值来定，该路径的古代版本可溯及盖尤斯的罗马法，〔６９〕现代版

本则现身于澳门民法。〔７０〕 这两种路径处在不同的历史选择、学理传承和经验累积的背景之

中，如果不顾及各自的制约要素和体系关联，单从学理层面进行无法试错的优劣利弊分析，

所得结论恐怕有失偏颇，鉴于此，本文放弃应否采信从附原则的合理性分析，以及为此目的

的比较法观察，而是着眼于我国大陆既有的法律规范和实务操作，将从附原则作为具有实然

因子的物权法基本规范。

从附原则之所以是物权法原则，不仅因为它有普适性，能统领相关的具体规范，更重要

的是，它与物权法其他原则有密切关联，主要表现为，在经济效用的功能引导下，它使成分摆

脱特定原则的约束，只能与主物共享同一物权，这在保持物的整体效用的同时还便于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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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如此界定的权属单一而稳定，既无需改变表征主物权属的公示机制，也无需改变正常的

交易规则，不会给当事人带来额外成本，表现出它与特定、公示等原则和谐并存和体系关联

的特点。而且，将其塑造成物权法原则，还会产生相应的适用张力，可以弥补实证规范的不

足，如依附于建筑物新增的不独立附属建筑是不动产之间的结合，不在附合规范的适用范

围，但跑不出从附原则的领域。

如果从附原则的确能也有必要成为物权法原则，那么，如同上文所见，我国大陆的相关

规范相应地要有调整。在进行规范调整时，基点应是成分的界定，这是从附原则的核心要

素，缺失它就难以发挥原则的普适效力，而我国大陆的法律规范恰恰在此失语，这也说明从

附原则并未完全实证化，要补上这一课，即应在有体物的基础上，围绕成分与主物或与其他

成分的结合做文章，从紧密、持续和观念三个维度依序切入。仅有成分界定的一般规范还不

够，它还需与天然孳息、附合、混合等特殊规范共同协力支撑从附原则，尽管这些特殊规范已

经实证化，但未与原物脱离的天然孳息是成分、附合和混合的构成等重要细节亟需明确和补

足。调整的重心则在于确定物权归属，无论物的整体归于主物所有人还是由成分原态的原

主共有，均需明确的法律表达，其榜样是抵押权中从附原则的权属表达规范。权属问题不仅

存于成分与他物结合之时，还会发生在分离之后，如何厘定成分的分离及其权属后果，法律

也应给出更明确的答案。而且，与成分分离密切相关的还有主物与从物的规范，该规范的功

能导向也是物的经济效用最大化，这双重因素使它成为从附原则的近亲，再看我国大陆的既

有规范，无论主物与从物的内涵确定还是关系把握，均有不少的上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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